附件：
[bookmark: _GoBack]晋城市城区市场监管领域2025年度部门联合双随机抽查工作计划（调整版）
	序号
	抽查任务名称
	抽查事项
	抽查对象
范围
	抽查比例
及频次
	智慧监管（信用风险分类）要求
	抽查检查
起止时间
	发起部门
	配合部门
	抽查检查
模式

	1
	对中小学学校办学情况双随机抽查
	1.中小学教育装备产品（含信息技术装备、校服等）检查2.招生、办学情况的检查3.执行政府定价、政府指导价情况，明码标价情况及其他价格行为的检查
	全区中小学、普通初中
	不低于10%
1次/年
	根据企业信用风险分类结果，结合行业监管风险分类，对低风险、一般风险、较高风险、高风险企业分别递加抽查比例、频次
	5月-11月
	城区教育局
	城区市场监管局
	县抽县查

	2
	对民办学校招生、办学情况的检查
	1.民办教育促进法、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、山西省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办法2.执行政府定价、政府指导价情况，明码标价情况及其他价格行为的检查
	全区营利性民办幼儿园
	不低于10%
1次/年
	
	5月—10月
	城区教育局
	城区市场监管局
	县抽县查

	3
	对定点医疗机构的随机抽查
	1.医疗机构综合管理的检查2.执行政府定价、政府指导价情况，明码标价情况及其他价格行为的检查
	城区范围内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
	20%；1次/年
	根据企业信用风险分类结果，结合行业监管风险分类，对低风险、一般风险、较高风险、高风险企业分别递加抽查比例、频次
	5月—10月
	城区卫体局
	城区市场监管局
	县抽县查

	4
	对汽车销售企业的部门联合抽查
	1.对从事汽车销售及其相关服务活动的检查 2.市场主体登记事项和公示信息检查
	全区汽车销售企业
	不低于20%
1次/年
	根据企业信用风险分类结果，结合行业监管风险分类，对低风险、一般风险、较高风险、高风险企业分别递加抽查比例、频次
	5月—12月
	城区商务局
	城区市场监管局
	县抽县查

	5
	对外商投资企业的部门联合抽查
	1.国家规定实施准入特别管理措施的检查 2.市场主体登记事项和公示信息检查
	全区外商投资企业
	不低于20%
1次/年
	根据企业信用风险分类结果，结合行业监管风险分类，对低风险、一般风险、较高风险、高风险企业分别递加抽查比例、频次
	5月—12月
	城区商务局
	城区市场监管局
	县抽县查

	6
	对建筑市场的双随机抽查
	1.对建筑用工实名制、工程款支付情况检查2.用人单位遵守劳动保障法律法规的检查
	全区建设工程项目
	10%；1次/年
	根据企业信用风险分类结果，结合行业监管风险分类，对低风险、一般风险、较高风险、高风险企业分别递加抽查比例、频次
	4月-12月
	城区住建局
	  城区人社局
	县抽县查

	7
	对劳务派遣机构的双随机抽查
	1.对劳务派遣用工检查2.市场主体登记事项和公示信息检查
	全区劳务派遣机构
	不低于10%
1次/年
	根据企业信用风险分类结果，结合行业监管风险分类，对低风险、一般风险、较高风险、高风险企业分别递加抽查比例、频次
	5月-12月
	城区人社局
	城区市场监管局
	县抽县查

	8
	对人防工程维护管理监督检查
	1.对人防工程维护管理监督检查2单位履行法定消防安全职责情况的监督抽查
	全区人防工程使用单位
	不低于10%
1次/年
	根据企业信用风险分类结果，结合行业监管风险分类，对低风险、一般风险、较高风险、高风险企业分别递加抽查比例、频次
	4月-11月
	城区人防办
	城区消防救援支队
	县抽县查

	9
	对全区在库企业及项目单位依法提供统计资料情况等的双随机抽查
	1.对调查对象依法提供统计资料情况的检查、对调查对象依法设置原始记录和统计台账情况的检查、对调查对象依法建立并执行统计资料管理制度情况的检查2.市场主体登记事项和公示信息检查
	全区在库企业及项目单位
	不低于5%；1次/年
	根据企业信用风险分类结果，结合行业监管风险分类，对低风险、一般风险、较高风险、高风险企业分别递加抽查比例、频次。
	5月-12月
	城区统计局
	  城区市场监管局
	县抽县查

	10
	涉烟经营活动检查
	 1.对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使用情况2.市场主体登记事项和公示信息检查
	全区经营卷烟零售业务的企业
	5%；1次/年
	根据企业信用风险分类结果，结合行业监管风险分类，对低风险、一般风险、较高风险、高风险企业分别递加抽查比例、频次
	5月-11月
	城区烟草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城区市场监管局
	县抽县查

	11
	物流寄递企业运输烟草制品情况联合抽查
	 1.对非法运输烟草专卖品违法行业的检查2.市场主体登记事项和公示信息检查
	全区物流寄递企业
	10%；1次/年
	
	5月-11月
	城区烟草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城区市场监管局
	县抽县查

	12
	校园消防安全监督检查
	1.对单位履行法定消防安全职责情况的监督检查2.对学校管理的检查
	全区机关、团体、企业、事业等单位
	5%；1次/年
	根据企业信用风险分类结果，结合行业监管风险分类，对低风险、一般风险、较高风险、高风险企业分别递加抽查比例、频次
	5月-11月
	城区消防救援大队                     
	城区教育局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县抽县查

	13
	公共娱乐场所等场所消防安全监督检查
	1.对单位履行法定消防安全职责情况的监督检查2.公共娱乐场所的相关检查
	全区公共娱乐场所、文博场所等
	10%；1次/年
	根据企业信用风险分类结果，结合行业监管风险分类，对低风险、一般风险、较高风险、高风险企业分别递加抽查比例、频次
	5月-11月
	城区消防救援大队                      
	城区文旅局
	县抽县查

	14
	营业性演出经营活动的检查
	   1.对营业性演出经营活动从业单位取得许可证的检查2.市场主体登记事项和公示信息检查
	全区营业性演出单位
	5%；1次/年
	根据企业信用风险分类结果，结合行业监管风险分类，对低风险、一般风险、较高风险、高风险企业分别递加抽查比例、频次
	5月-11月
	城区文旅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城区市场监管局
	县抽县查

	15
	学校食堂食品安全情况的检查
	1.对学校食品卫生安全管理督查2.人员管理情况的检查
	全区学校食堂
	20%；1次/年
	根据企业信用风险分类结果，结合行业监管风险分类，对低风险、一般风险、较高风险、高风险企业分别递加抽查比例、频次
	5月-11月
	 城区市场监管局                    
	城区教育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县抽县查

	16
	对保安公司的监督抽查
	对保安服务公司基本情况、经营情况、制度落实，保安员培训、管理等情况的检查
	全市保安公司
	20%；2次/年
	
	5月—12月
	城区公安局
	区人社局
	县抽县查

	17
	旅游景区双随机联合抽查
	1、景区是否存在违规行为；2、登记事项和公示信息检查。3、执行政府定价、政府指导价情况，明码标价情况及其他价格行为的检查。
	全区景区经营单位
	不低于30%；
1次/年
	根据企业信用风险分类结果，结合行业监管风险分类，对低风险、一般风险、较高风险、高风险企业分别递加抽查比例、频次
	5月-12月
	城区文旅局
	城区市场监管局
	县抽县查

	18
	企业年度报告抽查
	市场主体登记事项和公示信息检查
	全区注册资本3000万元以上企业
	6%
1次/年
	根据企业信用风险分类结果，结合行业监管风险分类，对低风险、一般风险、较高风险、高风险企业分别递加抽查比例、频次
	5月-10月
	城区市场监管局
	城区人社局
	县抽县查

	19
	机动车维修企业双随机联合抽查
	1、对机动车维修企业经营行为的行政检查；2、登记事项和公示信息检查
	全区依法取得机动车维修资格备案的企业
	10%；1次/年
	根据企业信用风险分类结果，结合行业监管风险分类，对低风险、一般风
险、较高风险、高风险企业分别递加抽查比例、频次
	5月—12月
	城区交通局
	城区市场监管局
	县抽县查

	20
	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双随机联合抽查
	1、对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经营行为的行政检查；2、登记事项和公示信息检查
	全区依法取得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资格的企业
	50%；1次/年
	根据企业信用风险分类结果，结合行业监管风险分类，对低风险、一般风
险、较高风险、高风险企业分别递加抽查比例、频次
	3月—12月
	城区交通局
	城区市场监管局
	县抽县查

	21
	危险货物道路运输企业双随机联合抽查
	1.对从事危险货物道路运输企业经营行为的行政检查 2.对从事危险货物道路运输的人员从业行为的行政检查3、登记事项和公示信息检查
	全区依法取得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经营资格的企业
	100%；1次/年
	根据企业信用风险分类结果，结合行业监管风险分类，对低风险、一般风
险、较高风险、高风险企业分别递加抽查比例、频次
	5月—12月
	城区交通局
	城区市场监管局
	县抽县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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